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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１９５３年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以重工业为中心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刺激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呈现以下主要特征:一是多向工业建设较为集中的区域

流动;二是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三是部分农村劳动力是有组织的流动;四是进城后有长期居留的倾向.由于当

时国家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发展落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限,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后给城乡经济发展带

来一定的困难.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劝止农村劳动力进城,动员自发进城的农村劳动力返乡,使得许多

农村劳动力回流农村.但由于城乡、工农差别的存在,城市生活对农村劳动力仍具有吸引力,仍有一些农村劳动

力盲目流入城市,这些劝止措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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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引力.１９５３年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以重工

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迅速展开,拉动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但在“一五”计划时期,由于工

业基础薄弱、城市建设落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给城乡经

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国家不得不出台一系列政策来劝止农村劳动力自发流向城市,动员盲目流入

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返乡生产.从既有文献来看,学术界对近代以来农民离村进城问题已有一定的讨

论,关于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研究成果更是蔚然大观.就与“一五”计划时期农村劳动

力流动相关的研究成果而言,邱国盛(２００５)梳理了１８４０—２０００年上海市对外来人口管理制度的变

迁,其中涉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流入上海的农民规模[１].赵入坤(２００９)认为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剩余

劳动力的转移有发展性因素,但主要是生存流动[２].宋学勤(２０１４)讨论了１９４９—１９６５年农民进城与社

会管理问题,指出当时城乡生活差异、工业建设是推动农民进城的两个主要因素,农民进城后引发了一

系列城市管理问题,使得国家建立了城乡隔离的管理制度体系[３].王凛然(２０１６)以天津市为例探讨了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农民进城的引力、农民进城后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及政府的应对措施[４].毋庸置疑,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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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在“一五”计划时期,还有哪些因素引发农村劳

动力流入城市? 此外,当时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有何特征? 流入城市后在哪些行业就业? 对城乡经

济产生了哪些影响? 劝止农村劳动力盲目进城的政策效果如何? 这些问题尚需进一步研究.基于此,
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对“一五”计划时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① 进行讨论,以期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

一、“一五”计划时期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从１９５０年冬季开始,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等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相继展开,到

１９５３年春,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土地改革已全部完成.通过土地改革,每户农民均分得

一份土地,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分散的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作为基本的经营单位.
根据河南、湖北、湖南和江西４个省７５个乡的调查,在全部农户中,有田５亩以下者占３２．１５％,５~１０
亩者占３３．８０％,１０~１５亩者占１７．４０％,１５~２０亩者占８．１５％.在贫雇农阶层农户中,有１/３是占有

５亩以下的农户,１/３是占有５~１０亩的农户,１/３是占有１５亩以上的农户.土地改革时的耕作水平

如下:１头耕畜平均可耕种１７亩,１个劳力可劳作１５亩,水车、扮桶等大件农具,每件也均可供１５亩

以上之用[５](P４１２).另据全国农家收支抽样调查,至１９５４年底,农村中的贫雇农、中农、富农及过去的

地主４个阶层占有的生产资料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９５４年底农村４个阶层的生产资料占有情况

项目 贫雇农 中农 富农 过去的地主

户均耕地(亩) １８．２９ ２４．４５ ３３．５８ １７．８
户均劳动力(人) ２．０ ２．５ ３．０ ２．２
平均每个劳动力占有耕地(亩) ９．２ ９．７ １１．８ ８．１
户均占有耕畜(头) ０．７５ １．１３ １．５６ ０．４８
户均占有犁(部) ０．４８ ０．７８ ０．９３ ０．３４
户均占有水车(部) 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２７ ０．０７

　　注:劳动力数男性以１６~５５岁计算,女性以１６~５０岁计算.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１９５４年我国农家收支调查报告»,统计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１３、４５、４８页.

由此可见,按照劳动力、耕畜可耕种面积与农户家庭实际占有耕地数量的比对,土地改革后人地

矛盾较为突出,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１９５２年７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

的决定»指出:“土地改革后,人人有地种、有饭吃了,但已耕土地不足的情况基本并未改变,劳动力仍

有大量剩余,加以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与目前条件下可能的农具改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将更加

多.”[６](P２８６)由于当时农业生产力落后,小农家庭仅仅依靠农副业收入很难维持日常开销,这些剩余劳

动力就会在农业之外寻求新的收入门路以弥补家庭收支缺口.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秩序的恢复,
尤其是土地改革后农村土地确权完成,农民的自由流动成为可能.如北京市南苑区在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０
日至２３日,就有外来找工作的农民８００多人,他们多来自邻近北京的通县、武清和安次等地.此外,“山
西、苏南、西安、秦皇岛等地也都发现类似情况”[７].另据安徽省肥东县店坪区建设、民主等４个乡不完

全的统计,在１９５２年秋收后到城市找工作的农民有５３１人,有的地方一个村竟有１００多人外出[８].

１９５３年,国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无疑将吸引农村劳动

力进一步向城市流动.
(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开始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支出计划总额为７６６．４亿元,其中各部门的基

本建设投资为４２７．４亿元[９](P２９０).１９５３年,国家确定的新建大中型项目有１３６个,全国房屋建筑

面积为２７２７万平方米[１０](P９７);完成基本建设投资达９０．４４亿元,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２２０．１亿元

的４１．１％[１１](P３２３、４４５).这样宏大的经济建设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无疑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

流动提供了重要契机.
据调查,１９５３年２月下旬以来,各地都有农民向城市流动.据３月上旬７天统计,到天津市的有

１４５０余人;至３月中旬,到太原市的已达１万人,流入沈阳、鞍山两市的就有２万余人,西安市每天进

５２１



城农民多达６００余人;到４月初,留在北京市的外来农民已达５０００余人.华东、中南和西南各大城市

也有同样的情况.这些农民有些来自大城市附近各县,也有许多来自外省.如到沈阳、鞍山的有山

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省的农民;到西北的也有江苏、山东、河南一带的农民[１２].随着国家建设

规模逐步扩大,流动到城市的农民数量亦呈增长的趋势.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统计,“在１９５６年秋季以

前,自治州和１８个县流入城市的农民约有１５０００人;同年９月底,仅４个市和凭祥、贵县城厢镇的盲

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就达３３０００余人(内３９９４人系广东省合浦专区各县的农民)”.另据北京、江苏等

９个省(市)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的不完全统计,１９５６年下半年,流入城市的农民约有２０万余人.
其中,流入北京的有２万余人,天津市２．７万余人,山西省７０００余人,陕西省４万余人,广西壮族自治

区３．３万余人,江苏省南京、徐州两市２．７万余人,甘肃省２．２万余人,黑龙江省３万余人,河北省张家

口市３０００余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２万余人[１３](P３５０－３５１).１９５６年秋后到１９５７年夏收,流入城市的

农村人口共达５７万人之多;从１９５７年秋季到１０月上旬,山东、河南、安徽和江苏４个省又有１１万农

民流入城市[１４].
(二)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原因

１．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在中国传统社会,随着人口增长,人地矛盾开始凸显,大量的剩余

劳动力沉淀在农业生产中.“一五”计划时期,与工业化建设并行的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初级农业

社中,实行按劳分配与按土地分红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在高级农业社中取消了土地分红,完全按劳分

配.农户家庭收入与劳动参与率直接挂钩,具体表现为家庭收入与农户投入农业社的劳动力数量及

劳动日紧密相关.典型农业社的调查材料反映,在实现高级农业合作化之后的第一年(即１９５６年),
劳动力的利用率就有了很大提高,具体表现为全部劳动力的出勤率提高和全年在农业社的工作日增

加.同时,为了增加收入,一些在合作化之前不参与农业劳动的妇女、老人和儿童也参与农业劳动.
据１８个省(区)５２１个高级农业社的调查,１９５６年出勤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９３．５％,其中,男性全

劳力出勤率达到９７．１％,男性半劳力为９３．３％,女性全劳力为９１．９％,女性半劳力为８８．０％[１５](P４３).
农业劳动力原本就过剩,原先不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加入农业生产,加剧了

人地矛盾,由此导致农业劳动力更加过剩[１６].为了增加收入,农民不得不在农业生产之外谋求其他

的生产门路,进城务工就成为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乡村就业人口存

在大量的非农就业情形(见表２).
　表２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全国乡村就业情况(单位:万人)

年份
乡村就业

人口 比重(％)
农业就业

人口 比重(％)
非农产业就业

人口 比重(％)
１９５３ １８６１０ １００ １７７４７ ９５．４ ８６３ ４．６
１９５４ １９０８８ １００ １８１５１ ９５．１ ９３７ ４．９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２６ １００ １８５９２ ９５．２ ９３４ ４．８
１９５６ ２００２５ １００ １８５４４ ９２．６ １４８１ ７．４
１９５７ ２０５６６ １００ １９３０９ ９３．９ １２５７ ６．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１９４９—２００４)»,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７页.

２．城市相对优越的工作生活条件吸引农民进程.城市有广泛的工作机会和生活出路,如拉车、挑
粪、挑水、做小商贩、当保姆、下苦力等,这些工作大多不是城市居民所喜爱的,但其工资收入及劳动强

度对农民来说,都较农业生产优越得多.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城镇职工人均年收入分别为４９６元、５１９元、

５３４元、６１０元和６３７元[１７](P１９１),同期,农业劳动者人均收入分别为１６９元、１７１元、１７９元、１８９元和

１８８元② .城乡劳动者收入差距较大,必然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如江苏省宜兴县方东乡第

四农业社社员反映:“在乡做死做活,眼下还是一个油盐钱没有,不如出去找工作.”丹阳县某乡的农民

说:“工人穿的呢服,着的皮鞋,吃的好的,我们只要着布衣布鞋,吃饱肚子就满足了.”流入北京的农民

有的贩卖水果、鱼虾等,有的每天获利三四元,他们反映“北京工作好找,买卖好做,赚钱又多,又是现

钱,比在家种地好得多”.河北省望都、清苑两县有些乡流传着“要娶妻到宝鸡”,意思是“那里铁路临

时工赚钱多,回来可以讨个老婆”[１３](P３５２－３５３).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农民嫌农村落后,不愿待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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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向往城市,想到城市当工人、当干部.据甘肃省两个农业社的调查,这类人约占

青年总数的４０％.吉林省有青年农民说:“工人铁杆庄稼,旱涝保收,一个月两个秋(指每月发两次工

资),对象好找,生活又好.”[１８](P１４、９８)沈阳锦县一个山区村,全村只有８２户人家,１９５６年就有３２名青年到

城市当普通工和勤杂工.有些留在农村的青年为了多挣钱,不安心农业劳动,也总想往城里跑[１９].

３．一些农民是历年习惯,在农闲挂锄期间外出务工.近代以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
了增加收入,一些农民形成了农忙在家务农、农闲进城务工的惯例.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习惯沿袭下

来.例如,１９５６年秋收后,河北省大兴县六区榆垡乡农业社社长徐明带着３０多人借农闲来北京找工

作;广西壮族自治区武明县三区双桥乡农业社组织３０多人带着板车、工具等进城从事副业;广东省钦

县有近千人到南宁市做工[１３](P３５３).１９５６年冬至１９５７年春,流入广州市的农民总数估计有５万人以

上,仅广州市建筑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工业和文教系统就吸收了３万多农民(不完全统计),另有

流散街头的大约有１万名.同期,清远县已有７４００多人离开了农村.番禺县大石岗第三农业生产合

作社的１００名男劳动力,竟有９５名进城;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原有７０个男劳动力,绝大部分进城,只
剩下１个支部书记[２０].

４．一些企业、建筑单位自行招入农村劳动力.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迅速展开,企业和建筑工地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同时由于国家统一调配劳动力的制度尚未建立起来,为了加快建设进度,一些建

设单位私自招入农民.如中央建筑工程部建筑工程公司职工张仁驹,１９５３年春节期间,在家乡江苏

宜兴招收了６０多位农民带到工地[２１].另如中央纺织工业部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在１９５４年３月８
日私自录用住在客栈的农民４０多人.１９５４年１月中旬,河北省建筑公司一○五工地技术主任屈英

臣擅自派干部到河北省通县招入抹灰工９人;同时,工地行政主任王凤山通过原雇用的临时工人赵恩

荣从沧县招入抹灰工和壮工约１００人.１９５４年２月,华北煤矿管理局工程公司通过该公司瓦工组长

王永乐,写信到河北大城、文安、河间等地招入农民６３人[２２].山西太原西山煤矿,未经政府劳动部门

同意,在１９５４年一年中私自招用农民２９００名[２３].张家口市２９个厂矿建筑单位１９５６年先后私自招

入农民２８５０人,南京建筑公司在１９５６年９月一次就私招农民５００多人[１３](P３５３).受这些单位招工的

影响,农民误认为政府要大量招工了,就试图向城市流动.

５．灾荒引起一部分农民流向城市.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生产力落后,收成年景主要取决于气候

好坏,加之受长期战争的破坏,水利废弛,抵御灾害能力差,偶遇天灾即会形成大面积灾荒(见表３),
给农民生产生活带来沉重的打击.
　表３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农业成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

年份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成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 ５．８４ １１．０７ ６．９１ １３．７１ １３．４１

　　资料来源:农业部计划局:«农业经济资料手册»,农业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２８—２９、８０—８１页.

灾荒发生后农业生产歉收,尽管人民政府通过救济、组织灾区居民开展生产自救,但因部分地区

生产救灾工作没有做好,农民的实际困难未得到解决,致使一些农民流入城市,以谋求生活出路.如

陕西省劳动局在１９５３年２月２７日至３月３日五天之内接待本省兴平、周至、乾县、礼泉、眉县、武功

等地要求工作的农民１９５０名,３月３日又从江苏华山流入农民２５０人[２４](P４７).１９５３年下半年,山东

省平阴县三区孙家庄一带,由于当地政府没有很好地组织就地生产自救,就有七八十个灾民流浪到离

家１８００多里的山西宁武县谋生[２５].１９５６年秋收前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平乐、荔浦、昭平三个旱灾严

重的地区,有７１５名农民到平桂矿区及柳州、桂林等市去找工作[１３](P３５０).

６．一部分职工家属迁入城市.１９５６年４月全国工资制度改革后,原有职工的平均工资每月增加

６．６５元,比１９５５年增长１４．５％[１０](P１７３).由于收入增加,一些职工便将在农村的眷属迁入城市.例

如,１９５６年５月至１９５７年５月,湖南省邵东县机关、企业的２２８０名工作人员迁来家属１０８３人,占工

作人员总数的４７．５％.其中,工业交通系统共有４６５名工作人员,迁来家属４４８人,占工作人员总数

的９６．３％;邮电局家属则超过了职工总数,全局共有职工４５人,迁来家属９７人[２６].另据调查,１９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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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农村迁入北京市的２０多万人口中大部分是职工家属;１９５６年９月到１９５７年２月半年中,沈阳

市由农村迁入１６万人,其中职工家属占３４％,较过去同一时期增加了１倍[２７].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及职业选择

“一五”计划时期,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呈现显著的特征:一是多向工业建设较为集中的区域流动,
二是以青壮年劳动力居多,三是部分有组织的外流,四是有长期居留城市的倾向.而农村劳动力流入

城市后,大多从事一些低技能的工作或做小商小贩.
(一)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主要特征

１．多向工业建设较为集中的区域流动.近代农民离村大多是以居住地附近城市为流动目的地,
而此时农民出现跨省市流动的情形.“一五”计划时期,在苏联援助中国实际施工建设的１５０个重点

项目中,民用工业企业项目有１０６个,分布在东北地区５０个、中部地区３２个;国防工业企业项目有

４４个,分布在中西部地区３５个,其中有２１个安排在四川和陕西两省[２８](P３０６).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

开,无疑是吸引农村劳动力的重要力量.据东北沈阳、鞍山等８省市报告,１９５３年春节之后的半个月

内,山东、河北、河南、江苏、安徽等省及东北农村流入城市的农民达３万多人.流入鞍山５０００多人,
其中由关内来的约占１/３,仅河北景县一个县即来４６０余人;从河北、山东流入辽阳１７０余人.另据

西北区劳动局１９５３年３月３日报告:自该年２月下旬开始,由江苏、河南、山东及陕西各县流入西安

和兰州等市的农民,其中西安已达２０００人左右,兰州达２００余人,并“仍在大量增加”.１９５３年３月７
日,鞍山市报告:“近来山东济宁、德县、金县、郓县、宁阳、单县等,河北的景县、青县、河间、东光等县,
事先未联络,盲目介绍来鞍求职人员二百余名”[２４](P４７—５１).又据１９５４年３月不完全统计,来自河北、
山东、江苏、山西、河南、热河、安徽、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等省(自治区)８０多个县的４０００多名农民

流入北京找工作[２２].

２．流入城市的农民以青壮年劳动力居多.农民流入城市的主要目的是谋求生路,因此,进城的农

民很大一部分是青壮年劳动力.如山东省武城县西半屯村原有男劳动力１２３人,１９５３年９月底就有

４５人外出.河北省沧县前营村２８６户中,有８６户的劳动力都外出了.另据河南省郑州市人民政府

民政科反映:仅１９５３年１０月底几天之内,从安徽灵璧、江苏铜山和邳睢等地流入郑州南窑、十里铺一

带的农民就有３０９人[２５].再据河北省黄骅县三区４６个村的统计,有１/３村庄的主要干部都外出做

工,有１９个村子只剩下文书和村长.其中,西崔庄、郭庄等７个村共有劳动力７６９人,已外出的有５５２
人,占劳动力总数的７１．８％.该县１５０个专职扫除文盲的教师有１００个要求外出[２９].１９５７年上半年,根
据对流入成都市东城区档扒街２００名农民的调查统计,年龄在１５~２５岁的有１１７人,２６岁以上的有６９
人;流入椒子街的５０名农民中,１５~２５岁的有１７人,２６~３５岁的有１５人,３６~４５岁的有１２人,４６岁以

上的有６人.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具有体力劳动能力,并且有很大一部分人能从事重体力劳动[１３](P３５６).

３．部分农民是有组织的外流.与近代农民主要是自发的外流不同,新中国工业化初期农民向城

市流动,除了一部分是自发的外,另有一部分是经由地方政府或农业生产合作社允许,或一些厂矿企

业和建筑单位到农村招收工人而流入城市.如山东省阳谷县六区大布乡齐庄齐汝来等１０人,持迁移

证明书和乡人民政府的信件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１６日在辽西省锦州市第一区西安街３７号入户.在动员

他们回乡时,齐汝来说:“我们是第六区人民政府和阳谷县人民政府批准出来的.”[２１]又如河北省安新

县大五乡旭升农业生产合作社副主任率领１５０个社员,长期住在北京贩卖杂铜,他们每天到郊区用高

于国家收购价一倍左右的价格收购杂铜,再以更高的价格卖给本市的公私合营小铁工厂和手工业生

产合作社,每天经营额高达６０００元[３０].１９５６年全国计划新增加职工８４万人,实际比上年新增加了

２３０多万人[３１](P４３１),其中有７６．７万人来自农村,他们是由各地农业合作社输送到基本建设和工业生

产战线上来的[３２].

４．流入城市的农民有长期居留的倾向.以往农民流入城市后,大多是住上几天,赚点零花钱,就
返回原籍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农民流入城市受农业生产季节性的影响很大,即农忙时流入少,农闲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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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多.“一五”计划时期,却有大量的农民在流入城市前后做长期居留的打算.一些农民向城市流

动时带有原籍区乡政府的介绍信和户口转移证,其中有党员、团员还带着组织关系介绍信.如山东省

济宁县第三区打绳巷街宋长财、吴兴志等８２人带着户口迁移证到了鞍山[２４](P５１).另如对流入成都市

东城区椒子街９号鸡毛店的５０名农民调查所示,做长期打算的有４５人,并有１２人于１９５６年第三、
四季度陆续将户口迁来,变成了城市的正式人口[１３](P３５５).一些农民外出时把家里的口粮、衣物,甚至

耕牛、田地、房屋卖了做路费;有的是地里的秋庄稼没有收割、麦子没有种就出来了.如广东省开平县

潮清里有十多个农民,把土地改革中分得的田地、房屋卖了到广州找工作[２５].由此可见,这部分农民

“自断后路”,具有不打算返回农村而想长期居留城市的倾向.
(二)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后的职业选择

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后的职业选择一般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自身的素质,二是城市能提

供的就业岗位.只有两者匹配,劳动者才能寻找到合适的工作.据１９５６年１月教育部党组报告,农
村中１４岁以上的人口共有３４６０８万人,其中文盲约有２８５３３万人,约占人口数的８３％[３３](P２９５－２９６).由

此决定了大多数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只能从事一些低技能的工作.从城市的用工需求来看,“一
五”计划时期,由于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建设单位会增加各类工种的需求.同时,随着城市的发展,
城市人口增多,也增加了一些服务性岗位需求.如全民所有制建筑企业,１９５２年职工人数为１０１万

人,１９５３年陡增至１８１．２万人,增长７９．４％;１９５７年达到２４８．６万人,比１９５２年增长１４６％[３４](P４３).新

增职工很大一部分是招收的农民.
据天津市公安局调查,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１０月,流入天津市的农业人口共有２０．５万余人.其

中,有１０万余人是农村妇女,大多数原来是参加农业生产的,流入城市后却主要依靠干部、职工和手

工业合作社社员生活,变成消费人口,只有１７００余人当了保姆;有７．４万余人是投亲靠友或无处投靠

的老弱及１８岁以下的幼小少年;其余的近３万人中,有１．２万余人做临时工,有８０００余人当了固定

工人,有４０００余人是无执照的摊商小贩,有３０００余人没正当事做,被称为“打八岔”的[３５].另如四川

省劳动局１９５７年上半年调查显示,流入成都市东城区椒子街９号鸡毛店的５０名农民中,“拉架架车

的有２０人,做手工的６人,小商贩１０人,卖草药的３人,在茶社做临时工的１人,丈夫做工自己从事

家务劳动的２人,收荒的１人,行医的１人,正在找工作的６人”.流入档扒街的２００名农民中,“做临

时工的有１８人,正在找工作而未找到之前帮助亲友搞家务劳动的１１０人,补习功课的３９人,找对象

的１４人,丈夫做工自己从事家务劳动的６人,小商贩３人,闲游的７人,行医的３人”[１３](P３５６－３５７).又

如北京市调查,１９５６年９月之后,随着市场管理放宽,一些进城的农民逐渐变成小商小贩.他们在刚

进城时,还从农村带来了一些小土产,但卖完后就不回去了,到处摆摊和推小车做生意赚钱.甚至有

相当多的农民是空手而来,住在城市就地购销,从中盈利.这些农民在农民服务所一住就是十几天或

一两个月,城厢的４个农民服务所常住有五六千个农民和小贩.还有一些没有住处的农民,白天推着

小车,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夜晚便露宿街头,到处为家[３０].

三、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向城市的处理政策及其效果

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给城乡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人民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措施劝止

农民流入城市,并动员一部分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返乡,但从政策实施情况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农村劳动力进城对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一五”时期开始的工业化建设,是有计划稳步进行的,劳动力的调配也必须按计划进行,才能保

证国民经济计划的实施,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给城乡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１．挤压了城市失业、无业人员的生活出路.新中国工业化初期,城市存在较多的失业人口(见表

４).同时,当时全国有近６亿人口,人口基数大,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据估计,仅中等以上城市每年

进入就业年龄的青年就有１００万人左右[３６].为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无职青年

的就业问题,１９５５年７月,团中央提出动员这些青年参加垦荒工作.１９５５年８月３０日,６０名北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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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省萝北县进行垦荒,至该年１１月,天津、哈尔滨、河北先后分别组织

了６０人、１０４人、１００人的城市青年垦荒队到达萝北[３７](P９、１１、２８).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无疑是对

城市失业人口的就业替代,影响了城市失业、无业人员的安置.
　表４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及失业率

年份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失业人口(万人) ３３２．７ ３２０．８ ３１５．４ ２１２．９ ２００．４
失业率(％) １０．８ １０．５ １０．１ ６．６ ５．９

　　资料来源:«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９页.

２．加重了城市粮食供应的压力.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后,城市人口吃粮和工业用粮随即增加,由
于当时农业生产力落后,粮食供需矛盾凸显.为保证城市的粮食供应,支援工业化建设,１９５３年１０月,
国家出台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对城市人口实行粮食定量供应.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全国城镇人口年均增长

６．８％[１１](P１０３),粮食产量年均增长３．５％,国家粮食净收购量(社会收购量减去对农村销售的数量)年均增

长３．７％,由于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速超过粮食产量及净收购量的增速,同期城镇居民粮食消费量年均仅

增长３．３％[３８](P２７、１２５).因此,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加剧了城市粮食供应的困难.

３．增加了基本建设的非生产性支出.工业化初期,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国家必须集中有限的物力

财力用于生产性建设,压缩非生产性开支.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尤其是一些居住在农村的城市

职工家属进入城市,必然会增加住房和其他公共设施建设等非生产性投资支出,挤占生产性支出,不
利于国家快速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如据包头、洛阳等城市的调查,城市人口每增加一人约需要增加公

共事业建筑和福利建筑面积１．８平方米.以公共事业建筑和福利建筑平均每平方米造价７２元计算,
每人需要增加投资近１３０元.若将宿舍、公共事业和福利建筑、市政工程三项合在一起,根据国家建

设委员会的初步计算,城市人口每增加一人需要建设费用５５８~６９５元,每增加一户带眷职工(以全家

四口人算)需要建设费用２６２０~３２８０元.这个数字还未包括公共事业、福利事业、市政工程所需要的

各种设备投资[３９].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全国非生产性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４８．４％、

３９．５％、２９．８％、２７．８％、２６．７％,其中,住宅建设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１２．５％、

９．３％、６．６％、８．６％、９．３％[４０](P６６－６７).由此可见,农民进入城市增加了国家的非生产性支出压力.

４．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地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生产.由于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理论上讲,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一定数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农业生产

不会产生影响.如表５所示,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农业生产总值和粮食产量均呈逐年递增的趋势.但从

微观层面来看,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对该地农业生产产生了不利影响.如山东省定陶县冉固集区１９５７
年秋季外出的男性劳动力共１０３８名,占全区劳动力总数的１３．７％;山西省长子县绿化农业社第四生

产队共有５０名男性劳动力,有一个时期走得只剩下６名生产队长和组长,导致耕作计划不能完成、作
物无人收割[１４].
　表５ 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全国农业总产值和粮食产量

年份 １９５３ １９５４ １９５５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７
农业总产值(亿元) ４９９ ５１６ ５５５ ５８３ ６０４
粮食产量(万吨) １６６８３ １６９５２ １８３９４ １９２７５ １９５０５

　　注:农业总产值按１９５２年不变价格计算.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９、１５８页.

(二)政府劝止农民盲目进城和动员返乡的政策

为迎接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计划地把城乡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充分动员到生产事业及其

他社会事业中去,１９５２年７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指出:“城市与工业的发

展,国家各方面建设的发展,将要从农村吸收整批的劳动力,但这一工作必须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而
且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大量吸收.故必须大力说服农民,以克服农民盲目地向城市流动的情绪.”[６](P２９２)

１９５３年春,由于城市建设刚刚开始,劳动力需求有限,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入城市,一方面使城市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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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加,就业困难;另一方面,使农村劳动力减少,一些地区的春耕播种受到影响,造成农业生产损失.
由此,１９５３年４月１７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要求“县、区、
乡政府、农会向准备或要求进城的农民耐心解释,劝止其进城”,“今后县、区、乡政府对于要求进城找工

作的农民,除有工矿企业或建筑公司正式文件证明其为预约工或合同工者外,均不得开给介绍证件”,
“现已进城的农民,除为施工单位所需要者外,应由所在地的人民政府劳动部门及民政部门会同工会和

其他有关机关动员还乡”,“自由进城寻找工作之村干部及民兵,应一律返乡领导农民春耕播种”[４１].
但由于习惯使然,１９５６年秋后,安徽、河南、河北、江苏等省灾区和非灾区的农民、复员军人和乡

社干部盲目外流的现象仍相当严重.流出的人口一般进入各大城市和工业建设重点地区,这些地区

对流入的人口虽已设法容纳安置,但容量有限,而且流入的人口仍在不断增加.为防止农村人口大量

外流的现象继续发展,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０日,«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出台,要求各

地对于已经流入的农民,应当分情况处理:凡是有亲友可以依靠或者自己能找到生产门路的,应当允

许他们居留;凡是本地可以安置的,应当设法予以安置.特别在人少地多的地区,可以把他们安置在

农村,从事垦荒生产.凡是没有亲友可投靠,没有生产门路可以安置的,应当同原籍政府联系,请其派

遣干部前来领回原籍,或者由流入地区政府送回原籍.灾民、农民、复员军人和乡社干部返乡以后,必
须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使他们能够安心在家乡生产和工作[１３](P３６１).

１９５７年入秋后,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省又发生了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现象.为了制

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情况继续发生,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国务院颁布«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

临时工的暂行规定»,要求“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

业社和农村中的机关、团体也不得私自介绍农民到城市和工矿区找工作”[４２].同年１２月１８日,«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发布,要求“乡人民委员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企

图外流的农村人口应当切实加以劝阻,不得随便开发证明信件,放任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在某些铁

路沿线或者交通要道,应当加强对于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劝阻工作”,“在城市和工矿区,对盲目流入

的农村人口,必须动员他们返回原籍”[４３](P４１８－４２０).
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当时他们流入城市后,大多从事普

通工和勤杂工等简单体力劳动,前者如建筑业中挖土、挑土、搬运砖瓦木料的工人,生产厂矿中搬运材

料和清扫车间的工人;后者如企业或机关中的勤务员、服务员和通讯员.北京市建筑业普通工的月工

资标准为３３．６６~５０．７５元,勤杂工的月工资标准为２３~３７．５元,而据该市４２７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的调查,１９５６年农业社劳动力的年平均劳动报酬为１６５．１元[４４](P３７),即工人的劳动收入远高于农

民.普通工的工资如果再加上计件超额工资等,那就更高,由此刺激了农村劳动力纷纷进城,这样既

不利于农业生产,也给城市中劳动就业的安排和居民的生活供应等方面增加了困难.基于此,１９５７
年１１月,«国务院关于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中普通工和勤杂工的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草案)»
颁布,提出:今后新录用的建筑业中正式的和临时的普通工的工资标准,应该以相当于当地一般中等

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劳动力较强的农民的收入加上城乡生活费用的差额为原则予以规定[４５].
此外,为了适当满足与家属分住两地的职工回家探亲的要求,鼓励职工不带家属,鼓励已经进城

的职工家属回乡居住,减轻城市住房、交通、消费品供应等方面的压力,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国务院关于工

人、职员回家探亲的假期和工资待遇的暂行规定»出台,明确了职工回家探亲制度.
(三)政策效果

根据上述政策的要求,各地对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处理.如东北地区,１９５３年针

对流入城市的８万多农村劳动力,凡劳动力流动较多的省市(如沈阳、鞍山等)均由劳动、民政、公安、
工会等有关部门成立“盲目流入城市劳动力处理办公室”(有的称“委员会”)负责调查登记人数,并进

行分类,如有无技术、从何处流入等,然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进行处理.截至该年６月,除生活特殊

困难者,由民政部门发放约４万元的救济费外,其他人员按以下方式进行安排.(１)有技术又为厂矿

所需要的,介绍到企业作长期工,共计１４９０８人.(２)家在灾区或有劳动力生活确实困难,暂时难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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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者,把原来计划在农村招收的临时工与在农村尚未入城的半固定工,停止招收,改变计划,把流入人

员介绍到需要临时工的部门,如修公路、修铁路、修机场等,或用以工代赈办法,共安排２５８８１人.(３)
有家可归者,由劳动、民政等部门共同负责宣传动员,说服他们回乡生产,已动员还乡者１６５６５人.在

动员还乡前电告原属省市人民政府派员前来帮助,如山东、河北、河南、江苏、辽东、辽西等省,均曾先

后派干部携款到沈阳、鞍山等城市接领.(４)凡由企业单位私自招来的,则责成各单位自行处理,安置

与还乡的共计３０００多人.(５)凡流入城市经动员后坚决不还乡,同时生活暂无困难者,如已做小贩或

自己找到临时工作,或投亲靠友生活暂时有着落者等,则让其自留,不再予以处理(剩下的一万多人,
大部分是属于此类情况)[１３](P３６６－３６７).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日至１９日,上海市动员了１２４１４名流入城市的农民回乡参加生产[４６].１９５５年上

半年,杭州市动员２５００人开垦荒山海淤[４７].１９５７年初,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责成民政局、劳动局联

合成立了处理农民盲目进城问题的办公室,对盲目流进城市的农民进行调查登记,并分别召开座谈

会,劝导他们尽快返乡参加农业生产.对返回原籍确实有困难而又自愿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些农民,办
公室负责组织他们到本省各县参加农业生产.截至该年５月,全市已有１５００余名农民分别到黑龙江

省伊安、北安、木兰、海伦等县参加生产;返回原籍的农民也有３００余人[４８].１９５７年１１月至次年初,
流入成都市的农村人口返乡者达２１５００余人,约占１９５０年以来流入该市农村人口的２７％[４９].

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阻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但农民并未停止向城市流动.从１９５３—

１９５７年国家三次颁布劝止农民盲目进城的指示即可窥一斑.另如,１９５４年１１月至１２月底,北京市

京西矿区劳动科动员来自１０个省６５个县的１２５９名农民返乡.但过完春节,又有不少农民回到矿

区,有的甚至是已经返回原籍的.据了解,大多是由于１９５４年一些地区遭受水灾后,当地干部没有很

好地领导农民寻找生产门路进行生产自救.河北省任邱县南畅支村、热河省隆化县北窝铺村、山西省

天镇县张西河乡外出的农民,当被动员返乡时,反映说:“回去后,村、乡政府是不给找生产门路

的.”[５０]据内务部不完全统计,１９５６年秋至１９５７年３月,北京、天津、南京、南宁等１８个城市和山西、
甘肃、新疆、黑龙江等８个省的一些主要城市流入的农民、灾民达４０万余人,其中大部分虽已被各城

市动员返乡,“但有些城市还有农民继续流入,就是已被动员回乡的农民,也有的又流入城市”[２７].由

此可见,上述政策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四、结语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和

一般规律,劳动力从城市向乡村回流也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国民经济恢复后,从１９５３年开始,
国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非农领域就业机会增

多,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自发流动、进入城市寻求工作自然日渐增多.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身

强体壮、能吃苦、福利要求不高,且辞退容易,因此,他们深受需要体力劳动单位的青睐.同时,也有一

部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作为服务业者.
“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建设,是按照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的,这就需要劳动力的配置也

必须通过计划手段配置到各个生产部门.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也不能是无序的,只能

是有计划地进行招收.但在实际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加之受城市较高的收入和较好的文化生活条件

吸引以及迫于生计的压力等因素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的,这就违背了

按计划发展国民经济的要求.同时,由于当时城市经济对就业人口的吸纳力不强,城市本身需要就业

的人数又多,农民盲目流入城市无形中给城市就业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也给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困

难.政府不得不出台一系列措施以限制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但农民自发流入城市的现象仍屡

禁不止.此后,１９５８年国家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通过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来限制农村劳动力盲

目向城市流动,从而加剧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只有依靠城市化和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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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迁移,一方面,可以减轻农村人口压力,有利于农业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农村

人口向城市迁徙,也可以加速人口城市化的进程,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改革开放后,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依据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劳

动力资源禀赋比较优势,鼓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农业现代化,
加快了城乡融合建设步伐.

注释:

①农村劳动力流动包括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在乡村间的流动,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情况.
②现有资料没有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年农业劳动者人均收入的统计,本文按照农业劳动者人均收入＝(农业总产值/农业劳动者人数)×

６０％计算.农业生产总值、农业劳动者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８３)»,中国统计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２２、１４９页.另外,权重赋值

６０％的依据,参见谭震林:«关于我国农民收入情况和生活水平的初步研究»,«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５月５日,第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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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flowandReturnFlow:AStudyonRuralLaborMobilityduringtheFirstFiveＧYearPlanPeriod
CHANG Mingming　HUPan

(SchoolofEconomics/EconomicHistoryResearchCenter,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Wuhan４３００７３,China)

Abstract:In１９５３,ChinaimplementedtheFirstFiveＧYearPlantodevelopthenationaleconomy,inＧ
itiatinglargeＧscaleeconomicconstructioncenteredonheavyindustry,whichstimulatedtheflowof
rurallaborersintocities．Therurallaborersmigratingtourbanareasexhibitedthefollowingmain
characteristics:(１)movementprimarilydirectedtowardsregionswithconcentratedindustrialconＧ
structionprojects;(２)migrationmainlyinvolvingyoungandmiddleＧagedlaborers;(３)partialmiＧ
grationwasorganized;(４)migrantstendedtostayincitiesforanextendedperiod．However,due
tothecountry＇sweakeconomicfoundationandunderdevelopedindustries,thecapacitytoabsorb
surplusrurallaborwaslimited．TheunregulatedinflowofrurallaborersintocitiescreatedchallenＧ
gesforthedevelopmentofbothurbanandruraleconomies．Consequently,thegovernmenthadto
implementvariousmeasurestodiscouragerurallabormigrationtocitiesandmobilizeselfＧinitiated
urbanmigrantstoreturntotheirruralhometowns,resultinginasignificantreturnflowofrurallaＧ
borers．Nevertheless,theexistingurbanＧruralandindustrialＧagriculturaldisparitiescontinuedto
makeurbanlifeattractivetorurallaborers,leadingsometopersistinmigratingtocitiesblindly．As
aresult,thesemeasuresdidnotachievetheirintendedeffects．
Keywords:FirstFiveＧYearPlanPeriod;RuralLabor;MigrationtoCities;Return Migration;
BlindMo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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